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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 

（二）收到民事判决书的日期：2023 年 6 月 9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3 年 2 月 1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上诉人厦门市钧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上诉人（原审原告） 

姓名或名称：厦门市钧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海涛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重整投资人 

 

2、 上诉人（原审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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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宇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3、 第三人 

姓名或名称：中惠融通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和 利盛投资（深圳）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重整投资人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上诉人厦门市钧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钧乾公司）、厦门海洋实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公司）因与原审第三人中惠融通投资管理

（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惠公司）、利盛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利盛企业）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

02 民初 536 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立案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均乾公司上诉请求：1、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海洋公司向钧乾公司赔偿

因逾期交付房屋及土地而产生的损失【损失暂以房地产租金每月 332508.15元（月

租金 65 元/平方米、面积 5115.51 平方米）为标准，自 2017 年 1 月 7 日起计算至

房地产交付完毕之日止，暂计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为 22178293.61 元（实际以评

估价值为准）】以及保全费 5000 元；二、撤销一审判决第四项，改判海洋公司将

厦门市思明区蜂巢山路 3 号的水表、电表的用户名称变更至钧乾公司名下，并

承担变更费用；三、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海洋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

一、案外人原因不影响海洋公司逾期交房而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原审区分案外人

返还房产前后时间，依照 2010 年评估时点的租金价格确定损失，是错误的。1、

均乾公司已尽职调查，案外人占有房产不影响海洋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原审以

2010 年评估时点的租金价格确定 2017 年 1 月 7 日之后的损失，明显背离案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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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市场租金价值。《资产转让协议》虽约定均乾公司已进行审慎尽职调查，但

海洋公司作为资产转让方在喜亿公司占有案涉房屋的情形下，仍与均乾公司约定

《资产转让协议》签订后 10 日内交付资产，均乾公司相信其能够依约履行交付

义务。海洋公司因喜亿公司侵占而引发诉讼、执行导致逾期交付，致使均乾公司

客观上无法在合同交付期满之日实际取得讼争房产开展运营，本身即属于海洋公

司的违约行为，由此产生的逾期交房违约责任应由海洋公司承担。《资产转让协

议》第五条虽约定资产交割前损益由均乾公司享有和承担，但资产本身的损益与

本案均乾公司主张的因海洋公司违约迟延交付资产而产生的损害赔偿无关。此

外，（2018）闽 02 民终 1424 号生效判决仅采纳评估结果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评估

时点的市场租金每月单价 25.86 元/平方米，并未对此后的市场租金标准进行认

定，该判决中 2010 年 12 月 31 日之后损失仍以 25.86 元/平方米作为标准计算也

是限于该案中原告的诉讼请求仅以此金额主张，不能据此认为生效判决已对此后

的市场租金价格作出认定。原审以明显偏离市场价格的 2010 年租金价格计算 

2017 年 1 月 7 日起至 2021 年 2 月 2 日期间的损失，是错误的。2、原审按每三

年上浮 10%的标准酌定 2021 年 2 月 2 日之后的租金市场价格，缺乏依据。“每三

年上浮 10%”系海洋公司与喜亿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的约定，该租赁合同的签

订时间是 2010 年，当时的市场年租金上浮率显然无法衡量 10 年之后的 2021 年

的租赁市场行情。况且该《租赁合同》经（2018）闽 02 民终 1424 号生效判决认

定，系孙建斌利用关联关系签订而损害了海洋公司的利益，约定的租金标准已被

认定明显低于市场价格，“每三年上浮 10%”的标准也明显不符合当时实际租赁

市场增幅情况。原审按十年之前关联交易约定的上浮率酌定 2021 年 2 月 2 日之

后的租金市场价格，有失公允。3、均乾公司已提供证据证明案涉房地产租金市

场价值，也提出评估申请，原审既未采纳均乾公司证据也未组织评估，导致损失

认定错误。均乾公司原审提供的证据《租赁合同》显示同地段房屋的租金价格自

2016 年 8 月 1 日起即达到每月 90.22 元/平方米，租金每年递增 10%。此外，《厦

门市国土资源与房产管理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直管非住宅用房租金标准

的通知》（2015 年）、《厦门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调整市

直管公房非住宅用房租金标准的通知》（2021 年）也显示同地段、同类型房屋经

评估的市场租金价格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即超过每月 70 元/平方米。均乾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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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诉请损失以月租金 65元/平方米的标准暂计，并未超出实际市场租金价格。

并结合物业的具体用途、现状、管理情况，均乾公司为查明房产市场租金价格，

也向原审申请对讼争房产的市场租金价格予以评估，原审未予准许，径行以物业

历久失修、管理混乱为由酌定损失，是错误的。二、海洋公司作为讼争房产的权

利人和转让方，基于约定和法定义务，应当为均乾公司办理水电表名称变更。原

审判决认为应在产权登记完成后与供水、供电单位另行协商处理，没有依据。《资

产转让协议》第四条第 2 项约定海洋公司应在 10 日内将目标资产及相关权益转

移并交给均乾公司控制；第 3 项约定海洋公司有义务充分配合均乾公司办理交割

手续时所涉及的转让方应处理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

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本案水电用户

名称的变更，属于与案涉资产使用密切相关的权益，海洋公司作为案涉资产权利

人基于前述约定以及法律规定的协助义务，应当予以配合变更水电用户名。且该

权益在房地产产权转移登记前即可通过海洋公司配合完成，以尽早实现均乾公司

对案涉房产的正常占有使用。原审认为应当在产权登记完成后由相关部门另行协

商处理，没有依据，也与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的海洋公司应当履行之义务相悖。 

海洋公司上诉请求：1、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钧乾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

求；2、本案一审、二审诉讼费、保全费全部由钧乾公司承担。事实和理由：一、

案涉蜂巢山路 3 号资产转让价格明显低于国有土地转让最低价格，根据法律规

定，该转让价格无效。1、若按原审认定，案涉土地性质是国家入股，那么该土

地是有偿出让，并非无偿划拨。按照《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土地资产管理促进国

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土地资产处置时，要考虑划拨土地使用

权的平均取得和开发投入成本，合理确定土地作价水平。采用授权经营、作价出

资（入股）方式处置土地资产的，按政府应收取的土地出让金额计作国家资本金

或股本金”。可见以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已经

被作价，作为出资投入企业，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也转化为国家对企业出资的国家

资本金或股本金。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的，应当视同已经缴纳了土

地出让金。根据上述规定，案涉土地价值应包含土地出让。2、若按原审上述逻

辑，评估报告中对案涉蜂巢山路 3 号资产的评估价值就是错误的。评估报告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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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取完全出让情况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再扣除应补缴的土地出让金，得出划拨

情况下的房地产价值”的思路，出具的是土地完全划拨情况下的资产价值：完全

出让情况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61432262 元，土地出让金 15934945 元，得出的划

拨情况下的价值为 45497317 元，清算系数 0.6，最后确认价值为 27298400 元。

但由于案涉土地是国家入股，土地价值中应包含出让金，因此该评估报告思路本

身错误，不应扣除土地出让金，该土地出让金系资产转让价值的一部分，被计算

在资产转让价款中。3、按照上述逻辑，《资产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资产价值

27298400 元价格因缺少土地出让金部分，属于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根据《最高

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国有土地使用权合同纠纷案件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协议

出让金低于当时政府按照国家规定确定的最低价的，土地出让价格条款应当认定

无效”。案涉资产转让包含土地价格，在已经作为清算资产按照清算系数计算后，

再减除土地出让金部分，价格属于明显低价，损害了海洋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

该价格条款应认定无效。二、均乾公司与评估机构以及海洋公司高管串通，进行

关联交易，交易价格明显过低。如案涉资产中仅土地交易价格，仅占市场价格的

44.4%，还不包括二楼以上住宅房屋以商业、办公房屋超低价格购买，属于明显

不合理低价交易，受让方主观具有恶意。案涉《资产转让协议》损害了债权人、

投资人以及国家资产出资人利益，该协议应认定为无效。三、不论按原审逻辑，

还是按《资产转让协议》各方订立协议时的真实意思表示，海洋公司均不存在违

约行为，不应承担违约责任，原审关于赔偿款的判决是错误的。1、《资产转让协

议》关于资产转让价格的约定无效，海洋公司未办理产权登记转让，不存在法律

基础。如果让合同继续履行，则需要《资产转让协议》各方重新对价格进行约定，

或各方重新达成合意之后，海洋公司才有义务按照约定的时间及法律法规许可的

方式将资产转让给均乾公司。2、按照《资产转让协议》签订时各方真实意思表

示，案涉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其转让的前提条件为政府部门批准。在没有进行

审批时，海洋公司没有义务将资产转让给均乾公司。故海洋公司不存在违约行为。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二审情况 

上诉人厦门市钧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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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 4300 元，由上诉人厦门市钧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担

98017 元，由上诉人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72848 元。一审案

件受理费按原判决执行。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没有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损失诉讼费用 72848 元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将提起再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3）闽民终 186 号 

 

 

厦门海洋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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